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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旅游高质量发展项目库管理办法
（试行）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推动云南省旅游业加快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，以

项目储备和实施增强旅游业发展后劲和竞争力，推进项目管理

清单化、制度化、规范化，根据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新

发展理念推动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和《旅游高质量发展专

项资金管理使用办法（暂行）》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负责统筹建设项目库。全省各

级文化和旅游部门按照职能职责，分级管理、参与项目库建设。

第二章 项目入库

第三条 【申报主体】 实施项目的文化和旅游企业注册地

在云南，或者项目主要在云南省内实施，原则上要求纳入项目

库统一管理，具体申报工作由实施项目的文化和旅游企业负责。

第四条 【总体要求】 申报单位应保证所提交材料的真实

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，确保项目应合法、真实、有效。主动接

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第五条 【项目范畴】 入库项目要立足当地资源，必须是

符合国家产业政策、有优势、效益好、质量高的项目，紧扣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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游高质量发展“十大工程”，暨景区提升工程、酒店配套工程、

文旅融合工程、旅游业态创新工程、旅游市场主体倍增工程、

旅游价值延伸工程、智慧旅游工程、旅游宣传推广工程、旅游

品牌创建工程、人才兴旅工程。

第六条 【基本信息】 入库项目必须具备以下信息：项目

名称、国内外投资者（企业）名称、法人代表、建设地址、项

目建设必要性、投资总额、主要建设内容、项目效益、前期推

进及审批手续资料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基础要素以及申报的

其他基础信息。

第七条 【项目周期】 根据项目成熟度，项目建设周期分

为项目储备阶段、前期工作阶段、开工建设阶段、续建阶段和

建成运营阶段。

第八条 【项目分类】 项目入库按建设内容，实行分类入

库，基本类型包括：省级重大文旅项目和“重中之重”文旅项

目；省级各季度集中新开工文旅项目；地方政府专项债储备和

已发债文旅项目；旅游业固定资产投资在库项目；省级半山酒

店项目；业态创新文旅项目。其他项目：根据工作实际可新增、

调整项目类型。

第九条 【入库程序】 项目入库实行省、州（市）、县（市、

区）逐级审核。每月 15 日前，项目业主登录项目库、提交申报

项目。县（市、区）文化和旅游局初审，州（市）文化和旅游

局复审，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专家组，逐月审查通过的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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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项目管理

第十条 【日常维护】 申报单位、项目业主负责对项目信

息进行日常维护，及时报告项目进展信息。

第十一条 【推进机制】 在库项目实行动态跟踪服务。县

（市、区）文化和旅游局每两个月对项目信息进行更新管理上

报。州（市）文化和旅游局及时审核项目更新信息，调度州市

辖区项目，按季度总结上报州（市）项目推进报告。省文化和

旅游厅每半年定期调度全省重大旅游项目。

第十二条 【调库机制】根据项目建设内容、进展情况等，

由各级文旅部门适时调整项目范畴、建设周期和项目分类等，

及时更新项目库，逐级审核确定。

第十三条 【退库机制】 项目存在或出现以下情况，进行

退库处理。

（一）不符合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和产业政策；

（二）不符合土地利用、环境保护、社会稳定、安全生产、

节约资（能）源、技术进步及国家相关法律等标准和要求的项

目；

（三）不符合全省旅游高质量发展规划；

（四）建设条件长期未落实；

（五）项目撤销或被有关部门勒令终（中）止的；

（六）项目实施中途因不可抗力，无法继续实施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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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严重违反国家法律、法规行为

的；

（八）项目内容出现重大调整且未重新申报的；

（九）省文化和旅游厅确认的其他情况。

第十四条 【退库程序】 项目退库由申报单位或者县（市、

区）文化和旅游局主动提出申请，州（市）文化和旅游局审核，

报省文化和旅游厅备案。

第四章 项目推进

第十五条 【政策支持】 入库项目优先推荐纳入招商引资、

财政资金申报、金融信贷扶持、恢复发展等政策支持范畴。财

政资金支持的高质量发展项目必须入库管理。

第十六条 【要素保障】 文化和旅游部门积极向同级人民

政府汇报，加强协调同级部门，优先保障入库项目在土地、林

地、资金、指标等方面的要素配置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试行期 3 年。


